
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博士班修讀辦法 
(96學年度入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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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19(94-06) 系務會議通過修正通過 

95.3.22(94-08) 系務會議通過修正通過 

96.5.3(95-10)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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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入學辦法：請參考本校招收博士班研究生簡章。 

第二條  修業年限：二年至七年。 

第三條  修讀課程及學分：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除論文(12學分)及四學期之書報討論(0學分)外，至少應修 18學分(其中

本系課程不得少於 12學分)，修讀課程參照入學當年度必選修科目表。逕攻博士學位研究生至

少應修 36學分(其中本系課程不得少於 24學分)。外籍生與僑生得加選二科 3學分課程抵免四

學期「書報討論」。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在第一學年結束前，應從本系專任教授中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如未在期限內選定

指導教授，將由系上主動安排，不得有異議。 

第五條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審查： 

一、提出博士論文之研究計畫書做公開之口頭報告，由 3至 5位委員組成評審委員會審查並

口試之，委員需獲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口試成績如不通過，1個月以後得補

考乙次。 

二、第一外國語：應在畢業論文審查前通過下述第 2目至第 5目標準之一： 

1.第一外國語係指：英語，德語，日語，或法語之一。 

2.通過托福(TOFEL)考試紙筆測驗 500分(含) 以上或電腦測驗(CBT)成績 173分(含) 以上

或新托福(IBT)考試 61分(含) 以上或多益測驗(TOEIC)590分(含) 以上或全民英檢中級

以上，並在有效期間內提出證明資料。 

3.若選修相關語文課程，須選修同一語文科目至少 4學分(以本校開設之第二外國語課程

為原則)，且成績在 70分(含)以上。 

4.曾在外國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 

5.使用上述外國語文撰寫學位論文，並附指導教授簽名確認其貢獻，得申請免試及免修

課。 

三、為增進學生國際視野，在提出學位論文需完成下述標準之一： 

1.至少一次在國外國際性研討會發表論文。 

2.曾在國外學校或研究單位 (不含大陸)參訪或交換學生一個月以上之學習過程。 

四、博士論文必須是博士學位候選人在其論文指導教授指導下，所完成之有原創性的研究工

作。提出學位論文口試申請之前應至少在國際 SCI列名之專業期刊上發表一篇論文(含論

文接受刊登)。並須在論文審查口試前在本系公開演講一次。 

第一項和第二項，在入學後第三學年前(含)通過此項資格審查，否則應予退學。 

五、在提出學位論文口試前需提出相關佐證資料進行博士資格審查，確認研究生在博士學習

過程，具獨立自主能力，各項資格是否符合，其論文原創性及貢獻度等。資格審查將由

學術審查委員會審查，此委員會成員由系教評會委員三人擔任之。如委員為指導教授應

予迴避，由委員會主席另指定一位擔任。 

第六條  學位論文口試規定 

博士班研究生應在畢業前由五至九位校內外委員組成之委員會進行公開口試。 

校內外委員均各須佔三分之一以上，並應具備後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口試通過者即完成博士學業；未通過者，3個月以後得補考乙次，再未通過者應予退學。 

第七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位考試細則辦理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